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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醫學院醫學系臨床實習委員會議會議紀錄 

時  間：112 年 2 月 10 日(五) 18:00 

地  點：視訊會議 

主持人：醫學系凌憬峯主任          

出席者：陳震寰院長、內科學科黃怡翔主任、外科學科張世慶主任、婦產學科陳怡仁主

任、小兒學科張瑞文主任、眼科學科林佩玉主任、皮膚學科陳志強主任(丁彙矩

代)、耳鼻喉學科戴世光主任、放射線學科凌憬峯主任、泌尿學科林子平主任、

復健醫學科高崇蘭主任、病理學科李芬瑤主任、亞東紀念醫院陳芸副院長、高

雄榮民總醫院陳建良主任、臺北榮民總醫院楊盈盈主任、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

設醫院王緯書主任 

紀 錄：胡冠瑩 

壹、報告事項： 

報告一、修訂本系臨床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。 
說明： 

1. 本系臨床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業經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(111 年 12 月 6 日)系務會議修

訂通過如附件一。 

貳、討論事項： 

案由一、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聘師資及本系師資中長程發展關聯性案，擬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 

1. 臺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(TMAC)評鑑準則規定：醫學系必須具備足夠數量的教師，以

符合學系的需求與任務。 

2. 依系上中長程發展計劃:醫學系課程委員會、教育發展委員會、臨床實習委員會之重

整及落實，並成立國考檢討小組、醫學教育研究小組、第三學期課程設計小組、醫

師工程師辦學，且因應醫學教育之世界潮流及變革，重整臨床前課程，建置未來 AI

年代臨床擬真實境之教學環境。 

3. 為符合臺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(TMAC)將於 2023 年下半年來訪評鑑，及本系上中長

程發展計劃，擬新聘下列專任師資： 

學科 姓名 職級 現職單位 

外科學科 黃竣暘 副教授 本校附設醫院 

4. 師資介紹及徵才內容(詳如簡報)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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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二、本系臨床實習授課計算方式是否修訂，擬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 

1. 依據課務組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見實習授課時數會議紀錄決議: 

(1) 依本校授課時數核計原則第四點第三項規定，臨床見、實習課程，依教育部頒臨

床教師見、實習折算辦法計算門診教學、病房教學、手術或麻醉教學等臨床教學

時數折算後總計平均每週以 5 小時為限;臨床病理討論會、臨床教學討論會及診斷

教學，其授課時數折算後總計時數平均每週以 2 小時為限。均不得報支鐘點費與

超授鐘點費。 

(2) 經向教育部了解，有關臨床見(實)時數計算，已放寬各校依實際需求得調整計算

方式，惟鐘點費部分應按原規定辦理。 

(3) 依上規定，各教學單位得根據課程屬性及指導模式，自訂見(實)習課程時數計算

方式，惟須經各級(系/所,院,校)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得辦理。 

2. 依據課務組會議記錄決議，擬討論本系兼任教師續聘及專任教師臨床時數計算方

式，現本校臨床教學活動及折算率如下: 

現本校臨床教學活動折算率 備註 
類別 主持人 說明 每周時數上限 

門診教學教學診 1:2 

教學診:專門為學生開的門

診，病人經特別選擇，限

定人數、教學內容包括對

病人的處理，如問診、診

察、處方及病情解說 
三項合計每週

以 5 小時為限 
病房迴診教學 

1:2 
每位學生每週給予

折算時數 5 小時 

病房主任或主治醫師為學

生特別選擇兩個以上病人

施行臨床教學 

手術教學與 
麻醉教學 

1:4 
開刀或麻醉過程中為學生

說明病人狀況、開刀或麻

醉方法、注意事項等 
臨床病理討論會 1:1  

兩項合計每週

以 2 小時為限 
臨床教學討論會

及診斷教學 
1:2 

包括特殊教學演講、晨

會、死亡討論會及放射

線、內視鏡、超音波等教

學 
3. 現擬修改臨床教學活動及折算率如下: 

現本校臨床教學活動折算率 備註 
類別 主持人 說明 每周時數上限 

門診教學 1:2  

四項合計每週

以 5 小時為限 教學門診 1:1 

教學診:專門為學生開的門

診，病人經特別選擇，限

定人數、教學內容包括對

病人的處理，如問診、診

察、處方及病情解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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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房迴診教學 
1:2 

每位學生每週給予

折算時數 5 小時 

病房主任或主治醫師為學

生特別選擇兩個以上病人

施行臨床教學 

手術教學與 
麻醉教學 

1:4 
開刀或麻醉過程中為學生

說明病人狀況、開刀或麻

醉方法、注意事項等 

臨床病理討論

會 
1:1  

兩項合計每週

以 2 小時為限 
臨床教學討論

會及診斷教學 
1:2 

包括特殊教學演講、晨

會、死亡討論會及放射

線、內視鏡、超音波等教

學 
 

4. 唯依據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知第三條第四項第五款:兼任教師如擔任各

系科開設必、選修科目之實習、實驗課程者，以二小時折計為一小時計算，醫學院

之臨床實習時數折算率則依附件四辦理，若兼任老師新聘升等送審時數仍需以上述

規定辦理。辦法所指附件四折算率如下圖: 

 
決議：考量教學門診及住診教學皆以教學性質為主，且師生間互動及執行方式較為多元，

授課時數宜以 1:1 採計，本案修正後通過。 

修改臨床教學活動及折算率 備註 
類別 主持人 說明 每周時數上限 

門診教學 1:2  

四項合計每週

以 5 小時為限 

教學門診 1:1 

教學診:專門為學生開的門

診，病人經特別選擇，限

定人數、教學內容包括對

病人的處理，如問診、診

察、處方及病情解說 

病房迴診教學

(住診教學) 

1:1 
每位學生每週給予

折算時數 5 小時 

病房主任或主治醫師為學

生特別選擇兩個以上病人

施行臨床教學，有固定日

期，提供學生名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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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術教學與 
麻醉教學 

1:4 
開刀或麻醉過程中為學生

說明病人狀況、開刀或麻

醉方法、注意事項等 

臨床病理討論

會 
1:1  

兩項合計每週

以 2 小時為限 
臨床教學討論

會及診斷教學 
1:2 

包括特殊教學演講、晨

會、死亡討論會及放射

線、內視鏡、超音波等教

學 
 

參、臨時動議： 

肆、散會 

 


